三角镇兆鹰五金现代产业园项目低效工业用地改造方案
根据经批复的规划条件论证，三角镇人民政府拟对位于中山市三角镇三角村的广州市兆鹰五金有限公司低效工业用地进行改造，由广州市兆鹰五金有限公司自主改造，采取全面改造的改造方式。改造方案如下：
一、改造地块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

改造地块位于三角镇三角村，东至河涌，南邻工业厂房，西至福泽路，北邻工业厂房，用地面积4公顷（40000.00平方米，折合60亩）。

（二）权属情况

改造地块属集体建设用地，土地用途为工业，改造涉及的土地已经确权、登记，自2007年6月开始使用，现产权人为广州市兆鹰五金有限公司，不动产证号为粤（2020）中山市不动产权第0337789号。

（三）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改造范围内现有24栋建筑物，自2019年开始使用，现有建筑面积7875.77平方米，现状容积率约0.2，均未办理规划报建等手续，现有建筑作工业厂房、办公室和仓库所用。该地块目前已拆除建筑面积0平方米，改造前年产值为0万元，年税收为0万元。改造地块因2009年上盖物基底面积占比不足30%以上且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地类为非建设用地，不能纳入省“三旧”改造标图入库范围。经研究，三角镇人民政府认定该用地属于低效工业用地。  

改造地块不涉及抵押、查封、历史文化资源要素和土壤污染潜在监管地块等情况，改造地块正在办理闲置土地处置手续。
（四）规划情况

改造地块符合《中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中山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2020-2035）》、基本符合经批复规划条件论证，其中，在《中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中，属城乡建设用地4公顷（40000.00平方米，折合60亩）。在《中山市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2020-2035）》中，位于城市更新单元划分图里。在《中山市三角镇工业用地规划条件论证》（中府函〔2022〕381号）中，二类工业用地3.4805公顷（34805.35 平方米，折合约52.21亩），规划容积率1.0-3.5，建筑密度35%-60%，绿地率10%-15%，建筑高度≤50米；防护绿地0.1643公顷（1642.77平方米，折合约2.46亩）；公路用地0.2597公顷（2596.92平方米，折合约3.9亩）；城市道路用地0.0955公顷（954.96平方米，折合约1.43亩）。

改造地块位于“三区三线”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森林资源等管控要求。
二、改造意愿情况

改造范围涉及广州市兆鹰五金有限公司一个权利主体，三角镇人民政府已按照法律法规，就改造范围、土地现状、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等事项征询其改造意愿，改造主体同意将涉及土地、房屋纳入改造范围。

三、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 

根据有关规划要求，改造项目严格按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规划条件论证要求实施建设。在经批复规划条件论证中属防护绿地、公路用地和城市道路用地等公益性用地的部分，日后三角镇人民政府需按规划开发建设时，改造主体应无偿将用地交给三角镇人民政府使用（具体以项目监管协议为准）。
改造项目拟采取权利人自主改造方式，拟由土地权利人广州市兆鹰五金有限公司作为改造主体实施全面改造。改造后将用于兴建产业园（产业园主要围绕高端制造业及现代服务业等）。在符合经批复规划条件论证的基础上，容积率不小于2.05，总计容建筑面积不小于82000平方米，其中新建计容建筑面积不小于82000平方米，不保留原有建筑物，新建建筑部分不申请分割销售（在容积率不小于2.05 的前提下，具体拟建建筑面积以实际规划报建为准）。

项目相关情况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山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中山市环保共性产业园规划》和《中山市涉挥发性有机物项目环保管理规定》。改造后年产值将达到1.8亿元（亩均产值约300万元/亩），年税收将达到1200万元（亩均税收约20万元/亩）。

四、资金筹措 

改造主体拟投入资金为21000万元（折合约350万元/亩），其中自有资金6300万元，银行借贷14700万元，具体以资金筹措的实际情况为准。

五、开发时序 

具体以闲置用地处置后签署的出让合同补充协议为准。

六、实施监管

以三角镇与改造主体签订的项目履约监管协议为准。


